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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《兒童權利公約》 

 

 在 1997 年 6 月 10 日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通知聯合國

秘書長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 1992 年 3 月 2 日交存批准書的《兒

童權利公約》，自 1997 年 7 月 1 日起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，同時

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作如下聲明： 

 

“一、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，把該公約解釋

為只適用於活着出生之後。 

 

二、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保留權利，不時按

其需要，實施與那些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例無權進入和

停留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人士的進入、逗留和離開香港特

別行政區有關的法例，以及與取得和擁有居民身份有關的

法例。 

 

三、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將公約內“父

母”一詞解釋為僅指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被視為父

母的人。這一解釋，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視為某一兒

童只有單親的情況，例如兒童只由一個人收養，或在某些

情況下，兒童由一名婦女通過性行為以外的途徑而孕育，

生下該兒童的婦女被視為兒童的單親。 

 

四、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保留權利，不實施

公約第三十二條第二款第二項內與可能要求調整在非工

業機構工作並年滿十五歲的少年人的工作時間有關的部

分。 

 

五、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，盡力將公約全

面地適用於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尋求庇護的兒童，除非由於

情況和資源，全面實施不切實可行。特別是關於公約第二

十二條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保留權利，

繼續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法例規管拘留尋求難民身份

的兒童，決定他們的身份和他們進入、逗留和離開香港特

別行政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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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保留權利，在缺乏

適當拘留設施時，或在認為成年人和兒童混合拘留會互為

有利時，則不實施公約第三十七條第（三）項內有關被拘

留的兒童須與成年人隔開的規定。” 

 

 在 2003 年 4 月 10 日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通知聯合國

秘書長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撤銷就公約第二十二條所作的聲明。 

 




